
本案上訴由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
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和非常任法官陳兆

愷審理。上訴人呂世瑜提出的理據稱，國安法第二十
一條沒有訂明5年有期徒刑為最終刑罰的強制性下
限，而是界定在情節嚴重的情況下判處監禁刑罰的不
同量刑幅度之起點，但不限制法庭因應情況下調刑期
的一般酌情權。
上訴方稱，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國安法第三
十三條下可容許量刑法庭從輕處罰或減輕處罰的三種
情形並非「盡列無遺」，量刑法庭可繼續運用現行法
律認可的因素作為從輕處罰或減輕處罰的法律依據。

本地法須配合國安法量刑框架
終院昨日在判詞中對國安法第二十、二十一和三十
三條作了詮釋，包括引用終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黎
智英案中確立的原則，重申確立國安法條文的詮釋方
法。
根據該案例，國安法特定條文的意思和效力，須因
應整部國安法的背景和目的來決定，尤其要考慮全國
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6月18日作出的說明中，指明
國安法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原則」為「……兼顧兩
地差異，着力處理好本法與國家有關法律、香港特別
行政區本地法律的銜接、兼容和互補關係」。有關的

銜接原則也適用於詮釋國安法中有關量刑的條文。在
國安法的框架下，本地量刑的法律及原則應與國安法
的相關條文並行。
他們表示，在國安法第六十四條，在國安法屬於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適用的全國性法律的前提下，訂明在
詮釋國安法中有關量刑的條文所使用的字眼時，「參
照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法律規定」，對應本地法
律的相應字眼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法律規定
的」。這清楚表明國安法的立法原意是其條文應與本
地量刑法律及原則銜接、兼容和互補。因此，本地量
刑法律及原則應當充分發揮效力，惟若國安法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處，則按國安法第六
十二條優先考慮國安法。
有鑑於此，本地法律應在國安法條文訂下的量刑框

架內運作。法庭因此能夠在量刑時考慮在這範疇累積
的豐富經驗，在不同的判刑原則中取得平衡。

判刑幅度下限必然具強制性
判詞續指，國安法第二十條按照被告的角色分為

「首要分子」、「積極參加的」和「其他參加的」，因此訂
明不同程度的刑罰。而第二十一條和第二十條都制定
分級量刑框架，第二十一條屬兩級，法庭評估案件情
節的嚴重性，以決定較高或較低的量刑級別內判刑。

特區終審法院認為，上訴方指稱第二十一條是釐定
量刑起點的說法站不住腳。根據條文原文和英文版
本，有關條文「明顯地以強制性的措辭訂明刑罰的性
質和刑期」，規定法庭在指定的幅度內判刑，上訴方
主張此刑期限制只確立量刑起點，「是賦予文字不能
包含的意思」，如果國安法立法目的是容許「情節嚴
重」的案件，判處超出刑期下限的判刑，是自相矛盾
的解讀。因此，撇除國安法第三十三條的情形，國安
法內訂明的判刑幅度下限必然是具強制性的。

第三十三條三項減刑條件清晰
就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三條條文的詮譯，該條文指明

如被告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提供重要破案線
索或揭發他人罪行，可以從輕處罰、減輕處罰，犯罪
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對上訴方聲稱法庭可使用現時的求情考慮，作從輕
或減輕處罰，並就全數刑期扣減三分一刑期，終院不
接納此看法，認為國安法第三十三條的目的毫不含
糊，明顯是為犯罪或潛在犯罪者提供誘因，鼓勵他們
放棄犯罪、協助當局遏制危害國安活動和促進執法。
因此，該條文不能被解讀為容許依賴與該條文之明確
目的無關的減刑因素，故駁回其上訴。同時，終院在
判詞中還列出判刑的步驟（見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警務處
國安處繼續採取行動。繼本月8日帶走通緝犯
郭鳳儀的父母調查後，警務處國安處昨日再突
擊搜查其在港家人住所，將其兩名兄長帶署問
話，調查他們是否仍與郭鳳儀有任何形式的聯
絡及金錢往來。
昨日被國安警帶走問話的包括郭鳳儀的大哥
和二哥，其中大哥郭海東於早上首先被帶離將
軍澳住所到將軍澳警署，其後二哥郭海誠亦被
帶往警署。兩人接受問話後，於傍晚先後離開
警署。本月8日，警方國安處人員亦曾前往郭
鳳儀在港父母的寓所搜查，並將兩人帶回警署
問話，同樣調查他們是否仍然與竄逃海外的郭
鳳儀有任何形式的聯絡或金錢往來。兩人其後
獲准離開警署。
郭鳳儀涉嫌干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2019年6月，郭在連登討論區以

「家樂牌通心粉」身份，發起三次所謂的「全
球登報眾籌計劃」，並在13個國家的16份報
紙刊登廣告，要求各國於「G20峰會」期間向
中國施壓，開闢所謂的「國際文宣戰線」。
2020年1月25日，郭竄逃海外後，在海外繼續
勾結反華組織及政客，以所謂「香港民主委員
會」（HKDC）執行總監身份，游說和乞求外
國對中國以至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或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2023年5月，郭以「HKDC」執行總監身份

出席美國國會的所謂聽證會，乞求美方制裁香
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及相關檢控官，並推動美國
政府通過所謂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
案》，要求美國以重新審視甚或撤銷香港駐美
國經貿辦之特殊地位。7月底，她又在華盛頓
出席反中亂港分子組織的所謂「香港峰會」，
自爆「HKDC」與美國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12逃犯」中的主犯鄧棨然，

於2020年12月在內地因干犯「組織他人偷越邊境」，被深圳市
鹽田區人民法院判囚3年及罰款兩萬元人民幣。他在內地監獄服
完刑期，昨日被送交香港警方。鄧棨然今日會到區域法院，就其
「依令緝捕歸案」應訊。至於他在本港另涉及的黑暴案的控罪，
則由商業罪案調查科及國家安全處繼續跟進。
現年34歲的鄧棨然，是「12逃犯」偷渡團夥中被內地判刑最

重的主犯，其餘11人早前陸續在內地服完刑或不予起訴，被送
交香港警方，及就妨礙司法公正罪以及各自所涉的案件受審。

涉黑暴案由國安處及商罪科跟進
昨日上午11時，香港警方在深圳灣口岸接收鄧棨然，將他帶

到天水圍警署通宵扣查，以待今日押送到區域法院提訊。香港警
方昨日表示，該名通緝犯在內地完成相關司法程序後，由內地執
法機關送交香港警方，案件現由商業罪案調查科及國家安全處跟

進。
鄧棨然涉嫌與2019年9月30日於灣仔區發生的一宗「串謀縱

火」案件有關。他被控一項「串謀有意圖而縱火罪」，以及屬交
替控罪的「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他涉嫌於2020
年8月潛逃離開香港期間，於內地水域被內地執法機關拘捕，其
後缺席2020年9月8日於區域法院的提訊，被法庭發出拘捕令通
緝。
11男1女黑暴逃犯包括李宇軒、張俊富、張銘裕、李子賢、郭
子麟、鄭子豪、廖子文、黃偉然、鄧棨然、嚴文謙、黃臨福及喬
映瑜，他們於2020年8月23日由西貢布袋澳坐快艇出發，企圖
偷渡潛逃台灣，在內地水域被廣東海警截獲拘捕，犯案年齡介乎
16歲至31歲。各人於同年12月底在深圳被依法判刑，其中鄧棨
然與喬映瑜因「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分別判囚3年及兩年；
李宇軒等8人因「偷越邊境」罪各判監7個月；當時未成年的廖
子文及黃臨福不獲起訴，被送交香港警方。

「12逃犯」主謀鄧棨然刑滿押返港提訊

國安警帶走郭鳳儀兩兄長調查

嚴重違國安案預設最低囚5年
終院指認罪非國安法指明減罰條件 駁回呂世瑜刑期上訴

香港理工大學生呂世瑜早前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原被區域法院法官判囚3年8個月，惟因案

件屬「情節嚴重」，故按香港國安法最低刑期改判禁監5年，令呂未能獲得認罪的三分之一減刑。他

就此向上訴庭上訴被駁回後，再向特區終審法院上訴，成為首宗針對國安法刑期分級制的終極上訴

案。特區終院昨日頒下判詞，就國安法量刑條文的涵義和效力作出詮釋，表示本地法律應在國安法條

文訂下的量刑框架內運作，而國安法第三十三條指明的三項減刑情形已是「盡列無遺」，除非此三項

減刑情形適用，否則國安法第二十一條訂明「情節嚴重」的案件，「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罰則屬強制性規定。5位法官遂一致駁回呂世瑜上訴，維持原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終審法院提出的量刑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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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書蘭、藍松
山）理大男生呂世瑜的刑期上訴昨日被
終院一致駁回。多位香港法律界人士表
示，是次裁決為日後的香港國安法案件
訂立了相當有力的指導性先例，作出了
清晰的量刑指引，而刑期反映了有關罪
行的嚴重性，有助市民清楚了解危害國
家安全的後果相當嚴重，一般求情元素
未必絕對可以適用。

為同類案件定指導性先例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是次裁決為

其他香港國安法案件訂立了相當有力的
指導性先例，供法庭今後有所跟隨，又
相信今次判詞有助香港市民更清楚了解
觸犯香港國安法所面對後果相當嚴重，
一般求情元素未必絕對可以適用。
中國夢智庫主席、大律師丁煌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國安法是在
香港執行的全國性法律，當與香港其他
刑事法律慣常有的刑罰減免出現衝突時
香港國安法具有凌駕性。
他指出，在香港刑事法律慣例中，倘

被告主動認罪，會有減免三分之一刑期
的判刑慣例。今次終院駁回有關上訴，
可見香港刑事法律的量刑慣例不適用於
香港國安法，為日後其他香港國安法的
判決提供了清晰指引。
自由黨副主席、律師陳曉峰表示，香
港國安法第三十三條清楚列明只有在自
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和揭發他人犯罪
行為這三種情況下，才可「減輕處罰」。
此案被告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多個月仍
持續以身試法，煽動他人組織、策動或
者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
一的行為，情節嚴重，明顯不符合法定
減刑情況，終院駁回其上訴合情合理。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

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表示，
香港國安法第三十三條有關從輕或減輕
處罰的條文不包括認罪，就如謀殺罪須
判終身監禁，強制性刑罰才能反映罪行
嚴重性。是次裁決對圍繞香港國安法分
裂國家罪中有關「情節嚴重」者，須判
處5年至10年監禁的刑期限制是否強制
作出清晰的量刑指引，明確強制性刑罰
才能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具有指導性、
權威性和約束性。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陳曉鋒表示，

今次香港國安法上訴案件的爭議是「案
情嚴重」類別罪行的5年最低刑期是
「量刑基準」還是「最終刑期」，而是
次裁決的特殊意義，在於確定了香港國
安法的立法意圖設有強制性最低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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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特區終審法院判詞

1. 量刑時，法官必然
已經裁定被告人干犯了
有關罪行，並考慮所有
可能與量刑有關的情
況，包括犯罪人在犯罪
時所擔當的角色，特別
須考量適用刑罰幅度或
級別相關的情形。

3. 就「嚴重性」作出
定斷牽涉法庭的評估和
酌情考量。上訴法庭在
馬俊文案中裁定，「重
要的着眼點是犯案者的
行為，及所引起的實質
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
影響。」
上訴法庭列舉了各種可
能有關的因素，包括犯
案時的社會背景；煽動
的手法、規模和次數；
有否涉及煽動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脅；夥同犯案
或被煽動的人或群體；
煽動的影響和其潛在影
響的規模。終審法院同
意上述的因素有助評估
罪行的嚴重性，但接受
此列表並非盡列無遺也
不應被機械式地應用。

4. 如果法庭裁定國安法第三十三條其中的
一種情形適用，法庭接着考慮對暫定刑罰應
作出何等程度的從輕或減輕處理，以達至國
安法第三十三條所述對分級量刑框架的影
響，這再次牽涉法庭的酌情權。
在此階段，在非國安法案件中依據與國安法
第三十三條第一段三種情形相同的因素作出
減刑的例子可供參考。例如法庭很可能會考
慮向當局提供的協助有多大效用；犯罪人所
透露的危害國家安全風險有多嚴重，以及所
提供的資料對遏止該風險有多大效用；舉報
人是否願意出庭指證他人；舉報人提供協助
對舉報人或其身邊的人帶來多大危險等等。
相應案例亦有討論依據自願投案作出減刑：
該行為的背景和動機；被告人有否潛逃在
先，以及該行為在多大程度上顯示真誠的悔
意，均屬可考慮因素的例子。在權衡相關因
素後，法庭判定最終刑罰。

5. 上訴法庭只有在下級法庭在行使酌情權
時嚴重犯錯，導致判刑明顯過重或明顯不
足，才會干預法庭的判刑。

2. 就國安法第二十條
的罪行而言，適用幅度
取決於犯罪人被裁定為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
大的」抑或「積極參加
的」或「其他參加
的」。就國安法第二十
一條而言，適用幅度取
決於法庭對「情節」的
評估，即屬「嚴重的」
或「較輕的」。

◀鄧棨然昨日由香港警方車輛押往天水圍
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鄧棨然（右三）。 資料圖片

▲郭鳳儀

◀郭鳳儀二哥
（紅衫）獲准離開
警署時急逃避記
者。香港文匯報
記者鄺福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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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呂世瑜當日呂世瑜
被重案組探員被重案組探員
上門拘捕押署上門拘捕押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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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判


